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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境粮食指定监管场地设置要求

一、总体要求
（一）环境条件。场地应独立封闭，地面平整、硬化，无裸露土壤，无病媒生物孳生地，设有防鼠防虫设施，整洁卫生。场地内环境卫生、设施规划与布局符合植物疫情防控要求。区域布局合理，场地周边1公里范围内没有集中种植拟进境粮食种类同类作物。供电供水、排水设施齐全，具备防火等消防安全条件。场地作业区与生活区距离大于50米。
（二）监控设施。在卡口、围网（墙）、检查区、暂不予放行货物仓库/场地、消毒区、技术用房、检疫处理区以及接卸、仓储、地磅、下脚料存放等关键区域设置视频监控。检查场地两端或居中的高点位置安装云台摄像头，满足对区域全景及场地内监管秩序的全方位监控需求。摄像头视角应能监控检查货物的堆存情况、产品外观情况、对应停靠点停放集装箱/箱式货车的箱以及检查作业全过程。暂存区域摄像头应满足对货物和人员进出区域进行监控的要求，满足对库存货物堆存情况的监控要求。满足24小时监控需要，视频监控系统与海关联网，视频记录至少保留3个月。
（三）管理制度。场地经营单位应建立进境粮食植物疫情防控管理制度和卫生管理制度，纳入场地经营单位管理体系并有效运行，配备植物疫情防控相关岗位人员。场地兼营其他产品接卸、存放或转运等业务的，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粮食受污染和疫情交叉感染并建立相应制度。
（四）工作机制。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主管部门牵头建立国门生物安全和食品安全统筹保障、植物疫情风险联防联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工作机制。
二、检查区条件
（一）功能区。设有进境粮食接卸、运输、存放、检查、处理等区域且布局合理。场地经营单位应提供具备网络通讯、取暖降温、休息卫生等条件的海关备勤、办公场所。检查场地固定，布局、面积、环境、光线满足进境植物粮食现场检查需求，设置固定接卸区域，具备防疫、防鼠、防虫、防鸟和防雨水等硬件条件。海运口岸对散装木薯干的接卸能力应不低于2000吨/天，对其他散装粮食的接卸能力应不低于8000吨/天；海运集装箱、陆运及江运口岸的日接卸能力应与进境量相适应。
（二）防疫设施。配置密闭、防撒漏的装卸运输工具，具有专用的下脚料存放场所和无害化处理设施。配备植物疫情监测、防除、安全防护等必要的防疫设施设备，配有常用的杀虫、除草、杀菌、消毒等药剂和器械，并专库或专柜保存。
（三）检查设施。建立符合海关网络安全要求的机房或机柜，并且具备满足海关对运输工具登临检查、货物检查、场地巡查等工作要求的无线网络。配置满足检验检疫需要的检查、取样、监测设施设备和器具、技术用房等，具备与粮食进口量相适应的专用仓库等存放、换装场所。仓库（场地）应清洁、专用、无污染，标识设置清晰，具备防疫、防鼠、防虫、防鸟、防潮等硬件条件，符合国家粮食储藏标准等技术规范要求。进境粮食以集装箱、汽车、火车装运的，还应当配备开箱、掏箱和落地检查所必需的机械设备和防撒漏设施。
三、检疫处理条件
（一）场地要求。设置检疫处理区，应与其他区域相对隔离。
（二）设施设备要求。具有撒漏物和下脚料清扫、消毒设备和专用存放场所，配备焚烧炉或其他无害化处理设施。
四、监管和检测能力
（一）检查人员。主管海关应配备与进境量相适应的海关监管人员，具备植物现场检疫专家资质的人员应不少于3人，具备签证植物检疫官资质的人员应不少于1人。
（二）检测人员。植物检疫实验室、安全卫生和转基因项目检测实验室的技术人员均应不少于3人，相关人员应具备独立开展检验检疫鉴定的能力。
（三）检测能力。在距离指定监管场地2小时车程或200公里以内，建有配套的进境粮食安全卫生和转基因项目检测实验室，以及植物检疫实验室或初筛鉴定室。特殊情况下，由直属海关建立快速送样保障机制，在确保通关效率的前提下，可依托指定监管场地2小时车程或200公里以外的海关技术机构保障检测能力。
